温岭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文件

温人劳社专〔2010〕70号

关于在全市非公企业单位中开展工程系列

不具备规定学历人员晋升中、初级

专业技术资格考评结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有关单位：

现将台州市人事局《关于在台州市非公企业单位中开展工程系列不具备规定学历人员晋升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评结合的通知》（台人专[2010]99号）转发给你们。就报名考试有关事项补充如下:

凡符合申报条件者由本人提出申请，填写《台州市工程系列不具备规定学历（专业）人员晋升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表》。由各有关企业的办公室(或人力资源部)统一办理；报名时须携带报名者的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报名表；所在单位出具的从事专业工作年限证明（见附件2）；以及提交2寸免冠白底正面彩色证件照3张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报名时间：2010年6月21日-25日(上午8:00-11:30, 下午2:30-5:30)。

报名地点：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市行政中心623室  联系电话86222500)报名。
考试时间：2010年8月21日(考试地点在温岭人才网www.wlrc.gov.cn通知)。

考试科目：《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两门课(是否培训视报名情况而定)。
二○一○年六月一日

主题词：人事  专业技术资格  考评结合  通知
温岭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0年6月1日印发

台州市人事局文件

台人专[2010]99号


关于在台州市非公企业单位中开展工程系列
不具备规定学历人员晋升中、初级
专业技术资格考评结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为适应我市工程技术事业发展的需要，经研究，决定在我市工程系列中，开展不具备规定学历人员的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评结合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和对象
凡在我市非公企业单位中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按国家现行评审政策不具备规定学历（是指达到学历而专业不符和学历没达到两种情况）的专业技术人员，均可按条件报名参加考评结合。

二、考评结合专业
机电、化工专业；建筑工程；交通工程；水利工程

三、申报条件

㈠技术员：高中（含技校、职业高中）毕业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3年以上，或初中毕业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者。

㈡助理工程师：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担任技术员职务4年以上，或初中毕业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10年以上,或高中（含技校、职业高中）毕业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8年以上，或中专毕业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6年以上，或大专毕业从事本专业4年以上,或本科毕业专业从事本专业2年以上者。

㈢工程师：从事本专业工作担任助理工程师职务4年以上，或高中（含技校、职业高中）毕业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15年以上，或中专毕业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12年以上，或大专毕业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9年以上，或大学本科毕业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7年以上者。

年龄在40周岁以上的人员晋升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所需的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不作要求。

工作年限、任职时间和年龄要求计算至2010年12月底。

四、考试报名
凡符合申报条件者由本人提出申请，填写《台州市工程系列不具备规定学历（专业）人员晋升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表》，参加全市组织的考试，报名时须携带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所在单位出具的从事专业工作年限证明（见附件2），以及提交2寸照片三张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报名时间：2010年6月21日-25日。

报名地点：各县（市、区）参考人员到所在地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报名，市直单位参考人员到台州市人事考试中心（台州经济开发区白云山南路139号三楼303室）报名。

考试时间：2010年8月21日。

考试科目：《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两门课。

经考试取得的合格成绩有效期为2年。

是否组织培训视具体情况酌情而定。

五、申报评审

考试合格人员可申报参加相应级别、相应系列的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的评审材料和正常评审相同（详见各系列评审文件），材料申报时间截至2010年9月15日。今年晋升对象必须取得《专业技术人员心理调适能力》、《专业技术人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培训合格证书。单位或他人为专业技术人员考评结合提供假证明、假材料的，给予单位和责任人通报批评，责任人若为专业技术人员的，3年内不准申报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附件:

1、台州市工程系列不具备规定学历（专业）人员晋升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表

2、从事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3、各系列考试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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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人事局办公室　　　   　 　2010年5月27日印发
	附件1
台州市工程系列不具备规定学历

（专业）人员晋升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表
报考级别：                 专业：             编号：
姓    名
 
性别
 
照片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何时毕业于何校何专业
 
参加工作时间
 
本专业工作年限
 
现职称及取得时间
 
联系电话
 
个人专业技术工作经历：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主管部门或人事代理机构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县（市、区）职改办或市直系列
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市人事、职改办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附件2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证明
 
我单位            同志,累计从事          专业技术工作

共          年。

 
起 止 年 月
从事何种专业工作
专业技术职务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在我单位工作期间，该同志遵纪守法，无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各系列考试范围：
一、建筑工程：政策法规；建筑工程设计、管理、施工、安装；测量测绘；市政道桥；给排水；装饰工程；园林；
二、机电工程：政策法规；机械；电子；仪器仪表；过程控制；知识产权；科技创新；
三、化工工程：政策法规；化工工艺、生物、环境、催化；仪器设备；质量检测；分析测试；知识产权；科技创新；
四、交通工程：政策法规；道桥；交通工程设计、管理、运输、施工；公路工程；船舶港航；汽车工程；
五、水利工程：政策法规；水利工程设计、施工、管理；水利设施生产运行；


